
原创被低价抄袭
李女士是一名原创手工博主，喜欢设计制

作棉花娃娃的服饰。2023年12月，她在社交
平台上首次发布了自己原创的一套“娃衣”，包
含头饰、围脖、颈部装饰和下装。因为造型灵
动、配色清新，很快在“娃圈”收获了不少关
注。随后，她在自己的电商店铺上架了实物，
每件售价38.8元。
可没过多久，李女士发现，另一家名为“奇

奇的娃衣”（化名）的店铺也上架了一款“可爱
软萌10cm棉花娃娃的娃衣”，展示图里的款
式、配色、细节装饰，和自己的设计高度相似，
售价却只要19.9元。
为固定证据，李女士通过公证方式购买了

该商品。对比发现，该商铺无论是头饰造型、
围脖纹样、下装版型，还是整体色彩搭配，都与
李女士的作品实质性相似，而且没有任何品牌

标识或授权信息。
李女士认为，该店铺经营者钱女士未经许

可擅自复制、销售与其美术作品实质性相似的
商品，侵害了自己的著作权，于是起诉到法院。
被告钱女士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

诉讼，也未提交任何书面答辩意见。

独创性成就版权
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的原创

“娃衣”虽为装饰玩偶之用，但其在色彩选择、
装饰造型、线条搭配等方面，体现了设计者独
立的创作构思和个性化表达，具有一定的艺术
美感，并非简单的功能性裁剪或通用版型。因
此，法院认定这套“娃衣”属于具有审美意义的
立体造型，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
被告钱女士未经权利人许可，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与涉案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商品，侵
害了涉案作品的发行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综上，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钱女

士赔偿原告李女士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共计8000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
已生效。

法官提醒

承办法官指出，不少经营者存在误区，认

为“娃娃的衣服”不属于主流艺术品类，模仿一

下不构成侵权。实际上，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

有独创性的“表达”，而非以载体大小或受众群

体论英雄。只要设计脱离了公有领域的通用

造型，融入了作者独特的审美选择与智力劳

动，就应当获得法律保护。

本案明确了具有一定独创性和艺术美感

的“娃衣”可以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法律地位，

为“娃圈”原创设计划定了法律“红线”。

本报记者 赵菊玲 通讯员 潘裕

小区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共同所有的
“房屋养老钱”，关乎居住安全和切身权益，却
被个别物业工作人员当成了“提款机”。近
日，闵行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物业领域侵吞
维修资金的案件，被告人周某身为小区物业
经理，利用职务之便虚增防水工程造价，联手
施工方套取业主专项维修资金17万余元。检
察机关经细致审查，以诈骗罪对周某提起公
诉。最终，周某因犯诈骗罪被闵行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民生工程成牟利“商机”
2021年起，周某就职于某物业管理企

业，担任闵行区某大楼物业经理，负责小区
施工单位招募、维修方案编制、工程对接等
事宜。2024年年中，小区屋顶防水老化需
要维修，这本是保障业主居住安全的民生
工程，却被周某当成了牟利的“商机”。
经查，周某主动联系施工方公司实际

经营人门某某，商定防水工程底价为每平
方米52元。这个价格包含材料费、人工费、
税费及挂靠费，符合当时的市场均价。
为套取额外资金，周某利用物业经理

的推荐权和方案编制权限，擅自将合同单
价虚增至每平方米107元。通过虚增差价，
他成功套取了小区的专项维修资金。

2025年1月，受周某以物业经理职权
施压、并非出于自愿，门某某按照约定通过
银行、微信分两笔向周某转账19.8万元，周

某扣除需转交物业公司的4.7万元管理费
后，实际非法占有15.1万元。
纸终究包不住火。2025年6月，公司

财务收取工程管理费时，门某某坦言因支
付“好处费”导致工程亏损，相关线索随即
暴露。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先生立即报案，
称周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好处费。同
年7月1日，周某被抓获。到案后，他如实
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并主动退出了违法
所得15.1万元。

剥“回扣”外衣辨罪质
案件移送闵行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承

办检察官全面梳理案卷材料、复核证人证言、
核对资金流水，发现侦查机关认定的罪名与
案件事实存在偏差。看似是“权钱交易”的受
贿行为，实则是精心策划的诈骗犯罪。
检察官查明，周某与门某某所谓的“回

扣”，并非施工方从利润中支付的好处费，而是
通过虚增工程价款套取的业主专项维修资金。
周某作为物业经理，并不具备主管、经手

专项维修资金的职务权限，无法构成职务侵
占罪；他也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施工方谋取
正当利益后收受财物，而是主动提议虚增价
格，通过隐瞒真相、虚构造价的方式，骗取业
主大会、业委会签订合同、拨付资金。这完全
符合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的构成要件。
同时，结合证人证言、同期同类工程报价

等证据，检察机关精准核算犯罪金额：周某虚
增单价产生的差额中，扣除实际支出的审价
费、挂靠费等费用后，确认其诈骗金额为
17.16万元，达到诈骗罪“数额巨大”的标准。

宽严相济追赃挽损
闵行区检察院在依法追责的同时，全

力做好追赃挽损工作。周某到案后自愿认
罪认罚，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构成坦
白；且主动退出绝大部分违法所得，承诺在
审理阶段补齐剩余款项，具有悔罪表现。
对于配合实施犯罪的施工方门某某，

考虑到其未实际获利、系被周某胁迫配合、
情节显著轻微等因素，检察机关依法作出
不予追诉的决定。
最终，闵行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周某

提起公诉。闵行法院结合其犯罪情节、悔
罪表现、退赃情况，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检察官提醒

小区专项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严禁

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骗取。物业人员要恪

守履职底线，不得利用职权暗箱操作；业委会

要严把工程审核关，细化报价、施工、资金拨

付全流程监督；业主发现维修资金使用异常、

工程报价虚高等问题，要及时举报维权。多

方共管，才能守住大家的“房屋养老钱”。

本报记者 赵菊玲 通讯员 姚缘

六层楼高的大树“偷”走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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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独创性的“表达”应受法律保护

照搬别人设计的“娃衣”侵权吗？
警 戒 线

单价52元的防水工程报成107元
物业经理虚增造价套取维修资金获刑

女子把隔壁小区业委会告了

随着“棉花娃娃”“盲盒手
办”等IP玩偶在年轻人中走红，
给娃娃穿的衣服“娃衣”，也成
了一门热门的生意。

但这些小巧精致的“娃
衣”，受著作权法保护吗？近
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销售盗版“娃衣”的著
作权侵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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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顾婧妮 记
者 孙云）4月16日中午，虹桥机
场附近发生惊险一幕。徐汇公安
分局斜土路派出所民警李子恒驾
驶警车外出工作期间，意外看到一
轻生男子坐在高架护栏上，他果断
停车，飞身一抱，出手救下轻生者。
当天，李子恒开车途经虹桥

机场出发层路段，看到一男子坐
在高架护栏上极其危险的位置，
整个人状态不对劲，情况危急。
李子恒丝毫没犹豫，立马把警车
停在路边，不敢贸然上前刺激对
方，而是悄悄靠近，静静等待最合
适的救援机会。趁男子没留意的
间隙，李子恒飞快冲上前，从身后
一把将男子紧紧抱住，使劲把他往
安全区域拉，利落地把人从危险边缘
救了下来，整个过程又快又果断。
把男子救到安全地方后，李

子恒一直守在身边，耐心跟他聊天，见对方情绪仍
有些紧张，李子恒温柔劝慰：“放松一点，不用紧
张，这里很安全。我会一直陪着你，先喝口水定定
神，家人我已经在联系了，很快就会到。”与此同
时，他第一时间联系了机场警方，把现场情况说明
白，做好交接工作，这名男子也很配合，跟着机场
民警前往机场派出所接受后续的处置。值得一提
的是，这位勇敢出手的民警李子恒，是刚毕业不久
的00后，毕业于公安大学，参加工作不到一年。
生活里的他性格开朗，平时不管是对同事还是对
群众，都特别热心，总是主动帮忙。虽然入职时间
不长，但面对危急情况，他丝毫没有胆怯，凭着专
业素养和一腔热血，果断救下一条生命，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年轻民警的责任与担当，也让大家看到
了00后公安民警的满满正能量。

当相邻权益与小区绿化产生冲突，居民
的采光权如何保障？近日，闵行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起因树木遮挡引发的相邻采光、日
照纠纷案。

“不见天日”的家
胡女士和年过八旬的母亲，住在闵行某

小区的一楼。房屋紧邻隔壁小区的围墙，而围
墙内，一棵巨型樟树成了她们多年的“噩梦”。
这棵樟树多年未经规范修剪，肆意疯长，

高度已经超过了六层楼。巨大的树冠如同一
把撑开的巨伞，将胡女士家本就珍贵的阳光
遮挡得严严实实。
“就算是大晴天，屋里也是阴沉沉的。”长

期的阴暗导致家中潮湿，严重影响了胡女士
母亲的生活起居与身体健康。几年前，胡女
士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隔壁小区进行过
一次修剪，问题暂时缓解。可到了第二年，当
她再次提出修剪请求时，隔壁小区却以“业主
意见不一致”“违反绿化管理相关规定”等为

由，拒绝了。此后多年，这棵大树再未进行规
范修剪，胡女士的家重新陷入了“不见天日”
的困境。
无奈之下，胡女士以相邻采光、日照权益

受损为由，将隔壁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告上了
法庭。

绿化权VS采光权
法庭上，原告胡女士要求被告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立即对涉案树木进行规范修剪，消
除对原告房屋日照、采光造成的不利影响。
被告业委会则辩称，这棵树属于全体业

主共有，并非不愿修剪。之前物业已经简单
处理过，但胡女士仍不满意。如今要求大幅
度修剪，引发了部分业主反对，导致物业无法

继续开展修剪工作。他们打算召开业主大
会，待投票通过修剪方案后再行动。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相邻小区内种

植的树木是否对原告的相邻权益构成妨碍。
为真实了解现场情况，法官和法官助理选取
了光照较强的日子，前往实地调查，确认了以
下事实：
一是涉案樟树妨碍的持续时间长，树木

畸形生长。该樟树因多年未规范修剪，呈现
出“上大下小”的异常形态，形似巨伞，高度已
超过六层楼顶，将底层住户的光线遮蔽得严
严实实；二是妨碍的程度深，室内采光严重受
阻，走进胡女士家中，即便是正午时分，屋内
依然光线昏暗。采光受阻程度已超出相邻关
系的“合理容忍限度”。

对树木规范修剪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业委会主张“原告请

求必须经过业主大会投票表决”的辩解于法无
据。从举证责任来看，被告小区业委会虽声称将
召开业主大会确定修剪方案，但至今未提交任何
相关证据，也未提出具体可行的修剪方案。从程
序来看，根据《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
胡女士要求的“常规修剪”，不属于需征求三分之
二业主意见和参与表决过半数同意的“回缩修
剪”，依法可由绿化养护单位直接开展，无需经
过投票程序。从法益平衡看，绿化权益不应优先
于业主采光、日照的基本居住权益。不动产权利
人在行使权利时应兼顾相邻方的利益，遵循民
法典中相邻关系的“公平合理”原则，不能以保
护绿化为由，长期牺牲他人的基本采光权。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上海某某小区
业委会对涉案树木进行规范修剪，消除对原
告房屋日照、采光的不利影响。判决后，双方
均未上诉，该案现已生效。本报记者 赵菊玲


